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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黎刑恐記者甩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壹傳媒創
辦人黎智英恐嚇東方日報記者罪名不成
立，令公眾充滿疑慮。多名政界人士昨日
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表示，諸多市
民對判決感到失望，並對法官裁定黎智英
無罪的理由感到匪夷所思，影響社會對法
治的信心，質疑是否人人可效仿黎智英的
恐嚇做法，隨後只是幾句詭辯就可脫罪。
他們認為判決結果帶出惡劣訊息，為彰顯
公義，律政司有責任立即提出上訴。

「笑代表唔驚」理據奇特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對是次判決感

到非常失望，「（黎智英）有沒有罪大家心中
有數。」他認為，受害人覺得恐懼，黎智英
也有恐嚇人的說話，更死不悔改，這樣都
脫罪，影響大家對法律公義的信服、對法
律的信心，希望律政司考慮上訴。
他解釋，「搞」字是否有恐嚇的意味，
要看當時的環境和受害人的感受，而黎智

英辯稱相關字眼意指「申請禁制令找律師
或報警」，陳恒鑌反問，「係唔係黑社會
話『搞』人，最後都話係搵律師都得呢？」
針對法官聲稱「沒有足夠證據顯示，黎
智英的言論有對記者造成實際傷害。」陳
恒鑌說：「係唔係所有恐嚇都要有實質傷
害先係恐嚇呢？」他並質問是否大家可以
用同樣的方法對待常採用同樣採訪手法的
《蘋果日報》記者。
就法官指被恐嚇的記者「保持微笑」被
法官認為是沒有受到恐嚇的反應，陳恒鑌
認為，笑可以是恐懼下的應急反應，「是
否代表不驚呢？如果對住一個討厭嘅人笑
是否即係唔討厭呢？」

質疑有關法官解讀偏頗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亦對判決結果

感到匪夷所思，並認為法官的判決不公
道，不解為何有片有證據，大家都看到黎
智英恐嚇記者，但他仍能脫罪，令她和許

多市民一樣擔心是否因為被告是黎智英和
媒體老闆才有此待遇，並質疑是否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
她坦言，最近有些法官會幫被告找藉口
辯護，認為法官判決和理據要讓市民信服
才可以，否則是在破壞法治的公信力，並
認為此次判決給社會帶來非常負面的信
息，擔心會令人效仿黎智英的做法，認為
律政司要積極考慮上訴。
「23萬監察」召集人王國興對判決結果感
到極度憤怒，認為法官判決不公允，很難
讓公眾信服，更不滿法官聲稱黎智英是一
時衝動，並沒有恐嚇的意圖，是十分偏頗
的，「一時衝動分分鐘殺人、打人都是這
樣。」
他質疑法官是否害怕美國等「制裁」、裁決

的動機是否出於公心，並認為律政司起訴該
起案件太過拖沓，加之案件判決令公眾有很
多疑問，並涉及第四權，認為律政司按法
理、證據、公道都應該立即上訴。

嚇人後詭辯避責 政界促律政司上訴

涉刑恐記者被起訴的黎智英（72
歲），被控於2017年6月4日，

在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內近音樂亭，威
脅X會使其人身遭受損害，意圖使X受
驚。案件經審訊後昨日裁決，裁判官鍾
明新指，控方必須證明兩項控罪元素，
才可裁定黎智英罪名成立，包括黎確實
作出威嚇會使事主X身體受到傷害，以
及黎有意圖使X受驚。
鍾官引述案例稱，本案重點在於黎智
英案發時向X所說的言論，是否因「受到
挑釁」而在盛怒下發出。鍾官指，控方不
能證明黎智英的指罵行為是威脅要對事主
構成身體傷害，亦不能在毫無合理疑點下
證明他是有意圖去警告事主，法庭認為
「更加符合現況」的推論是，黎智英是一
時激動和怒氣下才導致他的行為。
鍾官不接納事主X是誠實和可依賴的

證人，稱X在作供期間態度迴避及自我保
護，在盤問下更見明顯。對控方指，被告
指罵事主時曾向他屢次稱「我實搵人搞×
你」，不過，現場片段拍攝不到，故法庭
無法肯定確實的字眼。被告當天也只是用
手指向事主，沒有使用武器，其姿態並非
必然是威脅傷害X。
鍾官續稱，被告沒出庭接受盤問，法
庭不會作出不利推測，不過，也考慮到黎
於警誡供詞中的神態舉止、過往沒有案
底，直接回答警方提問，說法與證據相
符，因此信納黎案發時沒有細想說話內
容，是「衝口而出」。黎用「搞你」一
詞，可以有許多意思，故「搞你」代表傷
害X並非唯一合理推論。
黎智英昨日下午到庭應訊時，有案在
身的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劍虹，及職工盟李
卓人、社民連黃浩銘、民主黨何俊仁等亦
有到庭旁聽。黎智英聞判後未有發言就離
開法庭。

今年三度被捕 月中又要應訊
黎智英是次雖然甩身，不過，官司纏
身的他接下來仍要做法庭常客。他將分別
就4宗涉及非法集結的案件，共面對包括
涉嫌組織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涉嫌煽惑
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共6項控罪，本月
15日和18日應訊，而案中另有一批攬炒
派人物同被檢控（見表）。
名列「禍港四人幫」之首的黎智英，
今年已三度被捕，除了涉嫌的非法集結
外，他上月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干犯
「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以及「串謀
欺詐」及「煽動」三罪，與兩名兒子和4
名壹傳媒高層等10人，被香港警方國家
安全處拘捕，其後獲准保釋，保釋期間交
出旅遊證件、禁止離境。同案被捕的「獨
人」李宇軒早前被揭與另外11名黑暴分
子偷渡潛逃台灣，在內地水域被中國海警
截獲扣查。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涉2017年

6月4日，在維多利亞公園爆粗威

嚇東方報業集團男記者X，聲言

「我實搞你」、「影咗你相」，

被控一項刑事恐嚇罪。黎智英否

認控罪，上月於西九龍裁判法院

受審，裁判官鍾明新昨日裁定黎

智英刑事恐嚇罪名不成立。不

過，暫甩一罪的黎智英仍須面對

涉及非法集結的6項控罪，本月中

須再出庭應訊。同時，黎智英還

涉嫌干犯香港國安法和串謀詐騙

的重案在身，目前獲香港警方國

安處准以保釋候查中，並被禁止

離境，可謂官司纏身。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仍涉 罪候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黎智英面
對的最「大鑊」案件，是涉嫌干犯香港國
安法第二十九條「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罪名，在上月10日被警
方國家安全處拘捕，他獲准保釋被禁離
境，並被凍結5,000萬元資金。黎的美國

籍心腹助手Mark Simon，也被香港警方
國安處通緝。身在美國的Mark Simon日
前接受美媒訪問時，自稱不會返去香港的
家，並對此感到「很沮喪」。
有美國中情局背景的Mark Simon，

2000年開始為黎智英工作，替黎穿針引

線，出謀劃策。他在「老闆」黎智英涉嫌
干犯香港國安法被捕前已離港返美，被警
方以涉嫌干犯香港國安法通緝。
Mark Simon日前接受美國媒體訪問

稱，他繼黎後自己在香港的銀行戶口被凍
結，又稱不知道自己是否被港府通緝，但
又稱知道可能很長一段時間不能回港後，
感到「很沮喪」，又稱不回港是怕會「帶給

大家麻煩」。上月10日，警方國家安全處
採取行動，以涉嫌干犯勾結外國或者境外
勢力危害國家安全、串謀欺詐及發表煽動
文字，拘捕黎智英三父子、壹傳媒4名高
層、「我要攬炒」成員周庭，以及「香港
故事」成員李宇軒等10人，警方同日大
舉搜查將軍澳工業邨壹傳媒大樓等多處地
點，檢走逾25箱證物。

涉國安罪被通緝 Mark Simon稱不回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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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被控恐嚇記者
罪名不成立，香港多位
法律界人士昨日接受香
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認
為，法官並沒有充分考

慮呈堂證供，判決理據主觀偏頗，沒有
接受控方毫無疑點的法律證據，卻相信
沒有上證人台接受盤問的黎智英，質疑
是「放生」黎智英，要求律政司上訴。

傅健慈：判決未能彰顯公義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傅健慈直
言，昨日是香港法治黑暗的一日，未能
彰顯香港法治公義。他認為法官沒有充
分考慮呈堂證供，主觀偏頗，令人質疑
是「放生」黎智英，對判決感到失望震
驚，認為律政司要考慮上訴。
傅健慈分析，裁判官犯了原則性錯

誤，控方履行了毫無法律疑點的法律責
任，盤問下證供亦沒有動搖，包括黎智
英承認向受害人講粗口，受害人也清楚

講出自己的感受，並需要接受精神科醫
生治療，而專家證人的口供也講清楚受
創傷，控方提出充足法律證據，可惜沒
有被裁判官接受。他並質疑裁判官偏幫
黎智英，例如稱對方只是「衝口而出」、
「『搞』不一定造成恐嚇」等，完全採納了
黎智英一方對「搞」含義的辯解。事實
上，若有被告在法庭對法官講粗口，一
定屬藐視法庭，若再用「搞你」等字
眼，則應屬刑事恐嚇。同時，黎智英並
沒有上證人台接受盤問，法庭沒有辦法
看到黎智英是否是一個誠實的證人。

馬恩國：判決帶出不好信息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執業大律

師馬恩國認為，裁判官對證據的評估值
得商榷，律政司可考慮上訴。他指出，
事發背景是黎智英被記者跟而感到厭
煩，言辭目的有理由是嚇走記者，而
「衝口而出」亦不代表沒有恐嚇成分，
且黎智英身為一個傳媒老闆，若想起底

該記者是很容易做到的，因此記者有理
由感到被恐嚇，而笑也可能只是不想對
立，不能說明記者不擔心、不懼怕。
他認為，此次判決帶出一個不好的信

息，黎智英可謂是政治人物，行為應該
被監察，而這樣的行為仍不算恐嚇，
「令之後傳媒如何監察政治人物？」

龔靜儀促律政司研究上訴
執業大律師龔靜儀直指，該案若由另
一法官審判該案，未必有同樣觀感。事
實上，受害人看精神科證明事後有心理
創傷，「如果真的不擔心點會（咁樣
做）？」同時，有影片顯示，黎智英確
實對記者講過不應有的說辭。她認為，
律政司要積極研究，並有權提出上訴，
一般而言需在14天內要求原審法官撰寫
報告，詳細解釋判決理據等，及交由上
訴庭判斷是否上訴得直，一旦上訴得
直，就會發還裁判法院，並交由其他法
官重審。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法律界：判決偏頗 質疑「放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黑暴亂港
以來，大批警員被「起底」滋擾。為保護警
員個人私隱，有市民向警方索取去年參與三
項止暴行動警員的資料，包括姓名和警員編
號，但被警方拒絕。
該市民向申訴專員公署投訴，質疑警方違
反《公開資料守則》，申訴專員公署日前發
表調查報告，認同披露警員的姓名和編號或
增加其個人資料被惡意發布或濫用的風險，
裁定警方毋須披露有關資料。
市民P女士早前根據《公開資料守則》

（《守則》），向警務處索取去年6月12日
在金鐘、7月21日在上環、7月27日在元
朗，及7月28日在上環和西環的清場行動
中，部分警務人員的姓名及編號，當中包括
當時決定發射催淚彈的指揮官及有發射彈藥
的警員、速龍小隊成員。
警務處當時引用《守則》的第二部，指出
有關資料會洩露行動部署，影響警方維持安
寧、公眾安全或秩序等工作，加上相關資料

涉及警員的個人資料，屬於《守則》中可拒
絕披露的資料拒絕其要求。

個別警私隱或被發布濫用風險
P女士向申訴專員公署投訴，質疑警務處

違反《守則》。申訴專員公署日前發表調
查報告，表示認同警方拒絕披露資料的理
據，指P女士索取大量參與涉事行動的警員
資料，而不是曾與她有接觸或互動的個別
警員的資料，加上近月有大量警務人員在
網上被「起底」，認為披露有關資料會增
加警員的個人資料被惡意發布或濫用的風
險。
警務處回應指，披露有關資料會洩漏當日

的警力調配安排，有助示威者估算在場警力
並作出應對。
另外，警方表示有關資料可讓人識別警員

的身份，在修例風波期間有超過3,000名警
員和其家屬被「起底」，所以拒絕披露有關
資料，確保警員的個人資料不被濫用。

申署裁定警方毋須披露警員資料

黎智英
仍涉案件及控罪
◆案件：涉2017年6月4日在

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
恐嚇記者

◆控罪：一項刑事恐嚇罪
◆狀況：昨日於西九龍裁判法院

被裁定罪名不成立

◆案件：涉 2019 年 8 月 18
日、8月31日、10
月1日的港島區非
法集結

◆控罪：兩項組織未經批准集結
罪、三項參與未經批准
集結罪

◆狀況：2020年9月18日於區域
法院再訊

◆案件：涉2020年6月4日銅
鑼灣維多利亞公園非
法集會

◆控罪：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的
集結

◆狀況：2020年9月15日再訊

◆案件：疑利用外國賬戶資助
「港獨」組織等

◆控罪：涉嫌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發布煽動
文字、串謀欺詐三罪，
2020年8月10日被捕

◆狀況：以50萬元保釋及被凍結
5,000萬元資產，9月1
日到旺角警署報到，獲准
續保至今年12月再報到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黎智英黎智英「「甩身甩身」」離開法院離開法院。。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市民示威促嚴市民示威促嚴
正審判黎智英正審判黎智英。。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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